
112 年度人權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執行成效﹕ 

公司遵循《聯合國全球盟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等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所揭橥之人

權保護精神與基本原則，制定保障人權政策(請參閱公司網站﹕投資人關係>公司治理>公司規章)，提出四項人權關注事項，其具體管

理方案及 111 年度執行成效如下表： 

人權關注事項 具體管理方案 

提供安全健康

的工作機會 

˙為確保工作環境安全，定期安排消防安檢、維護各項設施安全外，亦會對公共區域、家電安全與防火設備等進

行檢查。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五條規定，定期安排員工身體健康檢查，以追蹤員工健康情況。 

˙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除加強宣導外並將本辦法公開揭示於公司網站，以防治性

騷擾事件之發生、保護被害人權益，並於該辦法中提供員工受理性騷擾申訴之管道，並指定專人負責協調與處

理。 

˙於辦公區域大門設置門禁刷卡，以防外人隨意進出。 

▲公司 112 年都已落實執行。 

杜絕不法歧視

以確保工作機

會均等 

˙公司為提供公平合理工作機會和人道待遇，參考國際人權公約訂有管理程序，使公司在聘用、報酬、培訓、升

遷、解聘不存在歧視行為。 

˙公司定期每季辦理勞資會議，妥善與員工溝通，確保勞資對話暢通。 

▲公司 112 年未有與歧視相關申訴案件，並每季辦理勞資會議。 

禁止強迫勞動 ˙公司對於員工每日、每週正常工作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各種假別之規定皆符合法令規

範，不強迫或脅迫任何無意願之員工進行勞務行為。 

˙公司參考國際人權公約嚴格執行社會責任管理法規要求及本國之勞動基準法規範，嚴禁使用童工。 

˙公司提供員工符合甚至優於當地法令所要求之最低基本薪資與福利。 

˙福委會於 112 年舉辦員工國內旅遊，拓展同仁間人際互動，豐富工作與生活平衡。 

▲公司 112 年度已落實實施。 

落實資訊安全 ˙公司建置完善之資訊安全管理機制，以管控資料存取及防護資料外洩。 

˙MIS 不定期透過 e-mail 加強資安宣導及案例分享。 

˙內部稽核人員均依稽核計畫每年稽核資通安全檢查作業控制情形，做成稽核報告，並向董事會報告執行結果。 

▲公司 112 年度已落實實施，年度內無重大資安事件。 

 


